
法学院举办吉林省首届“海峡两岸法学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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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由我校法学院举办的吉林省首届“海峡两岸法学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 

我校纪委书记杨玉新，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禹治洪，吉林省法学会秘书长何海源，台湾义正群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律

师周沧贤，长春市律师协会、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吉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我校

社科处副处长张闯、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白亚东、法学院全体教师参加会议。 

 

研讨会现场 

 

会议由法学院院长赫然主持。杨玉新致开幕辞，她代表学校对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表示欢迎，预祝大会圆满成

功。禹治洪发表讲话，他希望海峡两岸法律学者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大力推进海峡两岸法学理论与实务交流

研讨，为两岸学术文化做出贡献。 

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两岸立法的前沿问题和法律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两岸法学、法律界之间增进

了解、凝聚共识提供了平台，是海峡两岸法学理论与实务交流的一次有益探索。 

法学院和台湾义正群策律师事务所就学术交流、教师调研、学生培养等多项内容达成共识，签署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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